附件2
《关于建立健全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
困难家庭救助帮扶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现有帮扶政策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该调整的调整，确保政策连续性。2021年5月，民政部、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 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21〕49号），提出以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人口以及其他低收入人口为重点，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加大低收入人口救助力度。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1年2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富民强村帮促行动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苏办发﹝2021﹞4号），提出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分类优化调整。2021年下半年，各地组织开展了低收入人口集中认定工作。今年，在系统梳理相关部门救助帮扶政策的基础上，省民政厅牵头起草了《关于建立健全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帮扶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了若干救助帮扶政策。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通知》对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帮扶政策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加快健全专项社会救助政策，明确低保边缘家庭可享受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和其他救助（包括法律援助、司法救助、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和托养补贴、代缴养老保险）；支出型困难家庭可享受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受灾人员救助和其他救助（包括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第二部分为完善落实急难社会救助政策，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或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可简化程序及时给予临时救助，增强时效性。第三部分为积极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照料服务。第四部分为大力发展慈善类社会救助，支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帮扶工作。第五部分为持续实施金融帮扶政策，将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纳入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和富民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对象范围。救助帮扶政策的制定，以“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为原则，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依托现有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和救助程序，根据困难类型给予分层分类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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